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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慰问形式 

慰问分为定期慰问和临时慰问两种形式。 

1．定期慰问一般在每年元旦春节和“七一”期间，对生活

困难党员、老党员、老干部和援派挂职党员进行慰问。 

2．临时慰问是对因病、因灾或突发事件等原因导致生活困

难的党员，以及生病需慰问的党员，及时给予慰问。临时慰问既

可以在定期慰问中进行，也可以根据困难党员的具体情况适时进

行。 

三、申报和审批程序 

1.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和患病住院党员 

（1）由党员本人或基层党组织填写《北京农业职业学院临

时慰问审批表》（见附件）。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填写的主要内容包

括：本人的基本情况、家庭状况以及申请补助的事由；因病致困

的党员还需要医生诊断证明和自费用药单据等；慰问患病住院党

员填写的主要内容包括：本人的基本情况、患病及住院情况； 

（2）基层党组织进行审核和上报。基层党组织收到慰问审

批表后，要及时进行了解核实，在核实情况后，经所在党组织负

责人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后报党委组织部。 

（3）院党委审批。对基层党组织上报的困难党员和患病住

院党员慰问对象，经院党委批准后，到党委组织部办理慰问金领

取手续，及时组织慰问。 

2.慰问老党员、老干部和援派挂职党员，要严格遵守上级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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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有关规定和工作要求，由党委组织部门和离退休管理部门按

照职责分工，根据规定范围和条件调查摸底，确定慰问对象、人

数和支出金额，报院党委批准后组织慰问。 

3.看望慰问患一般性疾病的党员，由基层党组织研究确定，

按照学院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党费的通知》等有关规定组织慰问。 

四、慰问标准 

（一）生活困难党员 

生活困难党员主要是指家庭月收入低于北京市最低生活保

障线，家庭生活特别困难；因重大疾病需要长期治疗，或因病因

灾家庭遭受突发事件，导致家庭负担较重；孤寡、老弱病残及其

他特殊困难。由北京市慰问的困难党员慰问标准按照北京市有关

规定执行。由学院慰问的生活困难党员慰问标准按照上级和学院

确定的标准执行，每次给予 3000 元慰问金。因特殊原因，需提

高党员慰问标准的须集体讨论决定。 

（二）老党员、老干部 

老党员、老干部慰问对象根据上级和学院有关要求确定，慰

问标准每次给予 3000元慰问金。 

（三）援派挂职党员 

援派挂职党员主要指援疆、援藏、援青党员等；第一书记；

根据上级和学院安排选派到院外挂职或承担重要任务的党员。根

据北京市有关规定，学院每年春节对援派党员干部的家属(配偶、

子女或父母)进行慰问,给予慰问金 5000 元，其他挂职党员每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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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予 3000元慰问金。 

（四）临时慰问党员 

1.看望慰问生病党员。指看望因患一般性疾病的党员，按照

学院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党费的通知》规定，购买慰问品一般不超

300 元/次。 

2.看望慰问患病住院党员。指看望因患疾病住院的党员，购

买慰问品一般不超 300 元/次，从二级党组织从党费中列支。院

党委每次给予 700 元慰问金，从学院管理的党费中列支。 

根据上级有关规定和要求确定的其他走访慰问对象慰问标

准，可参照上述标准执行。 

五、慰问组织 

1.定期慰问 

慰问生活困难党员、老党员、老干部和援派挂职党员，一般

以学院党委名义慰问，由党委组织部、离退休管理处根据职责分

工负责组织。 

2.临时慰问 

（1）看望慰问生病党员，由党员所在党组织组织看望慰问。

需院党委慰问的，可根据实际情况另行安排。 

（2）看望慰问患病住院党员，由所在党组织负责组织慰问。

其中处级干部和优秀专家由院党委和二级党组织共同慰问。 

六、慰问经费 

一般给予慰问对象慰问金和慰问品。慰问金标准根据实际情

况可定期调整。根据需要，慰问时可带适量慰问品。慰问经费从

学院留存或学院下拨给基层党组织的党费中列支，做到专款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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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姓 

名 
 

性

别 
 出生日期  

入党时间  联系电话  

工作单位 

及职务 
 

党组织关系 

所在支部名称 
 

困难情况或 

患病住院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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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支部意见 

 

 

 

 

负责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  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党总支（直属

党支部）意见 

 

 

 

 

 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  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党委组织部 

意见 

 

 

 

 

 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  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院党委意见 

 

 

 

 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  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注：用 A4 纸正反面打印，报党委组织部一式 2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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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学院党政领导。 

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1年 12月 28日印发 




